
根据《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普通全日制专科学生转专业实

施办法（试行）》(川铁职院〔2025〕15 号)文件精神及《四

川铁道职业学院关于开展 2024 级大专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

知》安排，经学生本人申请，所在学院同意、接收学院综合

考核，教务处资格审核、学校转专业领导小组审批，拟同意

肖妍等 43 名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现将名单公示如下。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就读专业 拟转入专业 

1 312024500602341 肖妍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2 312024500111145 秦颖佳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3 312021510108156 李晓辉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4 312024510108110 刘翔宇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工程技术 

5 312024510108122 黄晨曦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6 312024510108140 谢佳琳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7 312024510108157 刘宇杭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工程技术 

8 312024510108207 邬敏丽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9 312024510108209 杨馨怡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动车组检修技术 

10 312024510108249 郭泓瑞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11 312024510108256 高世富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工程技术 

12 312024510108257 陈奕帆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13 312024510108305 姚思宇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14 312024510108309 马静雯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15 312024510108342 彭震霆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16 312024500109226 罗钰晰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铁道工程技术 

17 312024500109247 陶易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动车组检修技术 

18 312024500109252 罗杰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 312024500101148 呷呷子 铁道工程技术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20 312024500101234 冯健斌 铁道工程技术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21 312024500107141 陶文杰 铁道供电技术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22 312024500104136 朱俊扬 铁道养路机械应用技术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23 312024530302110 陈家卓 大数据与会计 动车组检修技术 

24 312024530302119 林雨欣 大数据与会计 铁道供电技术 

25 312024530302133 彭佳露 大数据与会计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26 312024530302140 何凤敏 大数据与会计 动车组检修技术 

27 312024530302211 刘园 大数据与会计 铁道工程技术 

28 312024530302233 吴飞洋 大数据与会计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29 312024530810110 曹轩 供应链运营 电气自动化技术 

30 312024530810138 谭江丽 供应链运营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31 312024530201111 田世宁 金融服务与管理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32 312024530201121 代思艺 金融服务与管理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33 312024540101106 邱文博 旅游管理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34 312024540101108 张长峰 旅游管理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35 312024540101135 李洁儿 旅游管理 铁道供电技术 

36 312024540101146 罗莉莎 旅游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37 312024540101204 胡珑竞 旅游管理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38 312024540101222 陈婷玉 旅游管理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39 312024530605157 赵鑫 社区管理与服务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312024530605158 李泽杰 社区管理与服务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41 312024530605103 周俊豪 市场营销 大数据与会计 

42 312024530605106 赵敏利 市场营销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43 312024530605147 徐敬轩 市场营销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学生在拟转入专业进行为期 1 周的试读，试读期间可提

交放弃转专业资格。试读期满且公示无异议后经院长办公会

审定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不得申请转回原专业学

习。 

公示时间：3 月 25 日-3 月 31 日。公示期间师生如有异

议，请于 3 月 31 日前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学校教务处反映。 

联系人：黄老师，联系电话：028-68939887。 

 

 

教务处 

2025 年 3 月 25 日 


